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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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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公共利益既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法律概念，也不因其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无法把握。

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就是通过确定一定的标准、方式并把握一定的要点，使其从理论上的模糊和不

确定，走向具体实践中的清晰和确定。在识别标准方面，应当以生态环境安全为基准，在遵循公共利

益识别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的同时遵循可持续性标准。在识别方式方面，应采取类型化的方式，根

据规范目的将其分为立法目的型、权利依据型、权力依据型、内容列举型，并分别确定各类型的具体

识别方式。在识别过程的要点把握方面，应重点关注“人→环境→人”这一特殊作用机理，不能以科

学理性代替价值判断，并应确保所涉多元利益主体间具有交涉性，识别程序具有正当性。在此基础上，

还需厘清环境公共利益与“环境众益”、政府利益、环境私益等相关利益类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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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环境公共利益”已成为环境法领

域的一个“热词”。但是，在关于环境公共利益

的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中，还存在一个值得

注意的问题，即人们普遍将“环境公共利益”当

成一个不证自明的法律概念使用，没有对其加以

必要识别。即使对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有所考

量，往往也只关注识别后的静态结果，即仅关注

某种利益“是或不是”环境公共利益，而忽视作

出该判断的标准、方式和过程等。如此，既造成

了关于环境公共利益的认知上的困惑与混乱，也

导致对该法律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如在立法中，

对环境公共利益的概念或避之不用、或与相关概

念不加区分；在执法中，以“环境公共利益”为

名搞“一刀切”；在司法中，对是否属于环境公

共利益受损往往不加具体分析和判断；等等。因

此，对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这一基础性与前提性 

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一、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标准 

 

实际上，目前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存在

问题并不奇怪。诚如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所言：

公共利益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内容的不确定性”。

因为“对利益形成和利益价值的认定无法固定成

型”且享有公共利益者的“范围难以确定”，“公

共一词无法完全清晰定义”[1]。公共利益这一概

念在整体上存在内容、范围的模糊性和不确定

性，势必会影响到作为其下位概念的环境公共利

益。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公共利益不能被识别，

而且识别本身就是对环境公共利益进行的“解

释”。通过识别，环境公共利益可以从理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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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与不确定，走向具体实践中的清晰与确定。

当然，识别不是任意的，必须首先确立一定的  

标准。 

(一) 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基本标准 

环境公共利益在理论上属于公共利益的一

种具体类型。因此，从整体上理解和判断公共利

益的标准，理应成为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基本标

准。如莫于川教授提出了公共利益的六条判断标

准，即合法合理性、公共收益性、公平补偿性、

公开参与性、权力制约性、权责统一性[2]；韩大

元教授提出了判断公共利益时需要关注的六大

因素——公益性、个体性、目标性、合理性、制

约性、补偿性[3]；袁曙宏教授提出了正确界定公

共利益应遵循的四项基本标准——公共性、合理

性、正当性、公平性[4]；等等。概言之，可将公

共利益识别的基本标准分为实体标准和程序标

准。其中，实体标准主要包括公共性、合理合法

性、权力制约性；程序标准主要包括公开参与性、

公平受偿性[5](57−58)。 

在此基础上，考虑到资源环境是满足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保障，而人对于资源环境的

需求不仅涉及当代人，还涉及后代人，因此，除

前述公共利益识别的基本标准外，环境公共利益

的识别还应遵循可持续性标准。首先，主体的可

持续性，即在判断某一利益是否为环境公共利益

时，不应仅将其局限于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应

当着眼于未来，为子孙后代谋福[6]。其次，客体

的可持续性，即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应以资源环

境的承载能力为基础，确保资源环境能够持久维

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最后，客体满足主体需求

的可持续性，即确保人对资源环境的基本需求(如

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土壤等)得到满足，

而不是简单消耗资源环境以追求市场上商品(服

务)的增加[7]。 

(二) 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基准 

“基准”原本是标准化管理和标准科学中的

概念，意为制定标准的科学依据。本文借用这一

概念，旨在结合环境公共利益的特殊性，为上述

基本标准在具体适用于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时

找准“前提”和“基础”，即确定环境公共利益

识别“标准的标准”。 

1. 生态环境安全是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  

基准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

同的未来》中正式使用了“环境安全”一词。这

说明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等传统安

全外，生态环境安全已成为安全价值中的新内

容，是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之一[8]。所谓生

态环境安全，是指维系主体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

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之所

以将其作为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基准，是因为工

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处于不断演进和变化

中。受此影响，人类通过资源环境获取的利益中，

利己和利他的部分在内容上均发生了相应的改

变。由于环境公共利益本质上是对这两部分利益

的平衡和协调，是利益中需要人与人共享的部

分，因此该部分也必然是动态发展的，其内涵和

外延不可能完全固定不变。这就需要在识别环境

公共利益时，对多元利益类型和内容进行一定的

价值排序、衡量和选择。显然，这种对利益的价

值排序、衡量和选择不是无底线的。也就是说，

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必须遵守某些必要的前提

和价值准则，否则，识别过程及其结果就可能失

控，甚至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初衷相悖。 

人不仅是社会中的人，具有社会属性，需要

进行社会交往；人也是自然中的人，具有自然属

性，需要良好的资源环境支撑其生存[9]。作为地

球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活动特别是满足自身

社会属性的经济活动必须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

并且不能挤占或者减损满足其自然属性所需的

资源环境条件。换言之，只有在不损害大自然或

者最大可能地减少环境负荷的前提下，生产与消

费所创造的财富才有意义[10]。现代意义上的生态

环境的问题之所以出现，本质上就是人类为了满

足自身的社会属性而从事的经济活动，严重挤占

甚至减损了满足其自然属性所需的资源环境条

件[11]。如果人类社会希望持续获得并享受由资 

源环境所带来的各种利益，首先就必须使生态环

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如果背离

了生态环境安全这一前提，无论如何进行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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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排序、协调和选择，对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

均将失去意义。 

2. 作为环境公共利益识别基准的生态环境

安全所包含的三个层次 

安全作为法律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其在理

论上也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范畴。申言之，安

全既要求在客观上没有不安全的状态以及消除

可能导致不安全的隐患，也需要使主体在主观上

没有不安全的感受并可进一步获得安全之上更

高层次的享受。这就意味着作为环境公共利益识

别的基准，生态环境安全可以递进地包括维系、

预防、增益三个层次。 

维系。即通过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使得生态

环境安全的状态、程度等不至降低或减损，这是

基准中最低的层次和要求。如德国于 2012 年制

定的《促进循环经济和确保合乎环境承受能力废

弃物管理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废弃物应当

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下被处理。这种损害尤

其指在以下情形下产生：①人们健康受到损害；

②动物或植物被威胁；③水域或土壤受到有害影

响；④通过空气污染或噪音，有害环境的影响被

造成；⑤涉及空间规划的目标、原则与其他要求

未被关注或者涉及自然保护、景观管理以及城市

规划的利害关系未被引起注意；⑥公共安全或公

共秩序以其他方式被威胁或干扰[12]。尽管上述立

法例的列举未必穷尽所有情形，但也充分展示了

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至少不应降低或减损生态环

境安全这一“底线”。 

预防。即通过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尽量避免

未来出现生态环境安全受损的结果或可能。这是

生态环境问题本身具有的严重性、难以逆转性对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提出的必然要求。如《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 条规定，我国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包括“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

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实践中，

著名的“五小叶槭案”“绿孔雀案”等预防性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出现，其功能不在于对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等损害后果的救济，而在于防患  

未然。 

增益。即在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良好

生态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福祉。根据“马斯洛需求

层次理论”的观点，安全处于人们需求的较低层

次。当这一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必然追求更高层

次的需求。如日本于 2004 年施行的《景观法》

第 2 条规定：“良好景观是国民共通之资产，应

予妥善整备与保全，使现在及将来之国民均能享

受其恩泽。”在实践中，我国许多城市建设人工

湿地、沿河景观带等，不仅有助于维系水环境质

量，更满足了公众“享受良好水环境”这一更高

层次的公共利益需求。 

 

二、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方式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较

难用规范的语言对其加以界定，故对其进行类型

化，即将公共利益划分为具体类型就成为重要的

研究范式和识别方式。如罗斯科·庞德将社会利

益划分为如下类型：①一般保障(包括和平与秩序

的要求、一般安全、一般的健康状态、占有物的

保障以及买卖的保障)；②保障家庭、宗教、政治

和经济等各种社会制度的利益；③一般道德方面

的利益；④使用和保存社会资源方面的利益；⑤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般进步的利

益；⑥个人生活中的利益
①
。当然，选择不同的

类型化依据，得到的是不同的类型化结果。如前

述庞德的类型化依据主要是利益的内容。有学者

则从公共行政需要的角度，将公共利益分为管制

性公共利益、基础性公共利益、服务性公共利益

和保障性公共利益等类型[13]。 

作为公共利益的一种具体类型，环境公共利

益这一概念虽然已经法律化，但如前所述，同样

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故对其进行适当的类型化

进而分类加以识别，尽量避免简单地使用空泛且

抽象的法律概念，就可为制定具体的法律规范以

及法律适用提供可操作的依据，对于全面理解、

正确运用环境公共利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14]。通

过梳理相关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可以发现，环

境公共利益这一具有不确定性的法律概念在法

治实践中并非毫无规律可循。申言之，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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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化之后，特别在立法中明显带有一定的规

范目的。故根据规范目的不同，可以将环境公共

利益划分为四种类型——立法目的型、权利依据

型、权力依据型、内容列举型。进而，对于各种

类型的环境公共利益就可以采用不同方式加以

具体识别[5](128−131)。 

(一) 立法目的型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方式 

所谓立法目的型环境公共利益，即维护环境

公共利益本身就是环境资源法律中所确认的立

法目的(之一)。具体又呈现两种样态：一是将维

护(环境)公共利益直接表述为立法目的。如《张

家口市禁牧条例》第 1 条规定：“为了保护草原、

森林资源，维护公共利益，……制定本条例。”

二是以环境公共利益的具体类型或内容作为立

法目的。如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1 条规定：“为

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

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制定本法。”其中，“保障公众健康”针

对的是不特定多数主体，明显关乎环境公共   

利益。 

对立法目的型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关键是

判断利益的实际需求或状态与该法所确认的环

境公共利益(或其具体类型、内容等)是否匹配，

抑或是利益的维护、恢复等实际活动能否或者在

多大程度上实现相关立法目的。 

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9)豫民终 1592

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从新力公司在二审中提交

的和解协议草案内容来看，约定由新力公司在其

新厂址内按损害数额相当范围进行植树造林，以

此方式对受损害的环境进行修复补偿。该项内容

的履行虽然在客观上对改善大气环境有帮助，但

是这种和解方案难以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因为企

业改善自己厂区的环境是其分内之事，公益性并

不突出，受益最大的还是企业自己，达不到让新

力公司承担污染环境法律责任、实现修复生态环

境的目的。首先，改善大气环境是维护环境公共

利益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环境保护法》《大

气污染防治法》等的基本立法目的之一。在这种

环境公共利益被实际侵害的情况下，采取具体措

施加以恢复是实现该立法目的的必然要求。但本

案中，人民法院之所以未确认该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和解协议草案，重要的理由在于企业在其厂区

内植树造林这一具体恢复方式及其结果的“公益

性不突出”，未能达到与立法目的“重新匹配”

的状态。 

(二) 权利依据型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方式 

所谓权利依据型环境公共利益，是指环境公

共利益是相关具体权利行使的条件和依据。详言

之，此种类型又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1. 权利禁止依据 

权利禁止依据，具体是指环境公共利益是禁

止某项权利行使的法定依据。如我国《水法》第

28 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引水、截(蓄)水、排

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显

然，有关单位和个人饮水、截(蓄)水、排水是其

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存在“红

线”——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如某人不当截水造

成河流断流，显然其行为损害了环境公共利益，

应为该法所禁止。对于此种类型的环境公共利

益，其识别方式具体应为：确认有关主体是否依

法享有该权利→确认该权利行使是否存在维护

环境公共利益方面的禁止性条件(规定)→确认实

际利益需求或状态是否属于禁止性条件(规定)的

情形→确认该情形的存在与该权利行使的实际

状态之间的关系→确认是否基于该情形而禁止

有关主体对该权利的实际行使。 

2. 权利限制依据 

权利限制依据，具体是指环境公共利益是限

制某项权利行使的法定依据。如《广西壮族自治

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25条规定：

“取水妨碍公共利益、环境安全或者损害他人合

法权益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限制其取水……。”取水权是《水法》规定的

一项权利，但办法对该权利的行使提出了一定的

限制条件，即“取水妨碍公共利益”。是故，此

种类型的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方式具体为：确认

有关主体是否依法享有该权利→确认该权利行

使是否存在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方面的限制性条

件(规定)→确认实际利益需求或状态是否属于限

制性条件(规定)的情形→确认该情形的存在与该

权利行使的实际状态之间的关系→确认是否基

于该情形而对有关主体实际行使该权利进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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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限制。 

3. 权利行使依据 

权利行使依据，具体是指环境公共利益是获

得或者启动某项权利的法定依据。如我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121 条规定：“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的，有关机关和组织可以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

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

有关机关和组织的法定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必

须满足法定的基本前提条件，即存在损害公共利

益的事实。所以，此种类型的环境公共利益的识

别方式具体为：确认有关主体是否依法享有该权

利→确认实际利益需求或状态是否属于法定的

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情形→确认有关主体是否

基于该情形而实际行使了该权利。 

如在自然之友诉都市芳园公司、九欣物业公

司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中，原告认为二被告向北京市昌平区都市芳园小

区人工湖区(原告主张为“湿地”)填埋开槽土的

行为，破坏了当地生态系统，遂提起诉讼并主张

将所破坏“湿地”的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

前的状态和功能。但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5)四中民初字第 233 号民事判决书中认为，

人工湖属于小区内景观附属设施，产权归属于本

小区的全体业主，并由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维修、

养护、管理，未对植被、湿地等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显然，受案法院并未因对湖泊或湿地的通常

认知就将涉案事实简单识别为一种环境公共利

益，而是准确把握了涉案人工湖产权可以分割的

属性。质言之，涉案人工湖受损的状态不属于环

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故该社会组织虽然依法享

有环境公益诉讼权，但就本案而言，其实际行使

该权利的前提条件并不成立。 

(三) 权力依据型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方式 

所谓权力依据型环境公共利益，是指环境公

共利益是某项公权力运行的依据。具体而言，此

种类型又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1. 权力行使依据 

与前述权利行使依据类似，权力行使依据意

指环境公共利益是启动或行使某项公权力的依

据。如我国《土地管理法》第 45 条规定，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农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

(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

护、社区综合服务、社会福利、市政公用、优抚

安置、英烈保护等公共事业需要用地的；……”

毫无疑问，依法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征收

是《宪法》《土地管理法》等赋予政府的权力，

但行使该权力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就包括此

处列举的为了环境公共利益的需要(具体表述为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因而，此种类型的环

境公共利益的识别方式具体为：确认法律是否赋

予政府(包括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下同)某项

权力→确认实际利益需求或状态是否属于法定

的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情形→确认政府是否基

于该情形而实际行使了该权力。 

如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吉 01 行终

49 号行政裁定书中认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运用

公共权力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进行制止

和处罚的监督管理职责以及要求确认行政机关

不履行上述职责违法，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

范围。需要说明的是，在提起该类诉讼时应正确

界定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虽然本案被告朝阳乡

对境内违法形成的垃圾处理场未进行彻底整治，

公共利益仍处于持续损害之中，但结合相关法

律、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法院认定

朝阳乡政府不是履行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

为进行制止和处罚的监管责任主体，进而据此驳

回检察机关的上诉。也就是说，行政机关依法清

除垃圾确属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实际需要，但这

一权力必须由法定主体行使。按前述识别方式，

虽然环境公共利益存在实际受损的情形，但本案

中的乡政府并非行使该权力的法定主体，故权力

未行使(行政不作为)与该情形之间的关系，至少

对该乡政府而言不成立。 

2. 权力控制依据 

权力控制依据，是指环境公共利益是控制或

者限制某项权力行使的依据。如我国《森林法》

第 21 条规定：“为了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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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征收、征用林地、林木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给予公平、合

理的补偿。”如前所述，为了环境公共利益的需

要是征收、征用权行使的法定依据之一。虽然该

法进一步规定可以在此种情况下行使林地、林木

征收或征用权，但同时也要受到约束——办理审

批手续并给予补偿。可见，此种类型的环境公共

利益的识别方式具体为：确认法律是否赋予政府

某项权力→确认该权力行使是否存在维护环境

公共利益方面的限制性条件(规定)→确认实际利

益需求或状态是否属于法定的维护环境公共利

益的情形→确认政府是否基于该情形而对该权

力的具体行使作出了必要限制。 

(四) 内容列举型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方式 

所谓内容列举型环境公共利益，是指通过立

法的方式明确列举环境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情

形等，进而加以法律保护。毫无疑问，这似乎是

识别并消除不确定性的“最佳”方式之一。但实

际上，即便明示或详尽列举了环境公共利益的具

体内容、情形等，依然存在如下两方面的识别  

需求。 

1. 识别环境公共利益的具体表现 

如《海东市美丽乡村建设条例》第 45 条规

定，村庄内禁止下列行为：①擅自侵占、损毁村

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②在公共场所、村庄道路、

田间通道、沟渠倾倒废料废渣、垃圾、生活污水、

粪便以及堆放柴草、焚烧秸秆、杂物等；③擅自

在村庄建筑物及其他公共设施上喷涂、张贴广

告、海报等宣传品；④丢弃农药、化肥包装物和

农用薄膜等污染村庄环境卫生的生产废弃物；⑤

损坏村内环境绿化物及附属设施；⑥其他损害村

庄公共利益，影响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的行为。

就上述规定而言，其中绝大部分“损害村庄公共

利益”的具体情形可归属于环境公共利益。在此

种情况下，虽然环境公共利益已实现立法的具体

化，但仍需具体识别影响实际利益需求或状态的

相关行为与立法所列内容、情形等之间的对应关

系(如是否属于损坏了村内的环境绿化物)。 

2. 识别各类公共利益中的环境公共利益 

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社会性和系统性，与

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领域高度关联，因此，维护

环境公共利益与维护其他类型的公共利益之间、

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与维护整体意义上的公共利

益之间都存在联系。这表现在相关立法中，就是

具体的列举结果不仅包括环境公共利益，还同时

涉及整体或其他类型的公共利益。如《深圳经济

特区城市更新条例》第 4 条规定，城市更新应当

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实现下列目标：①加强公共

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功能品质；②拓展市民活动

空间，改善城市人居环境；③推进环保节能改造，

实现城市绿色发展；④注重历史文化保护，保持

城市特色风貌；⑤优化城市总体布局，增强城市

发展动能。在此情况下，识别环境公共利益的方

式具体为：在各种公共利益的实际需求或状态中

确认是否存在或者属于环境公共利益→判断维

护环境公共利益与维护其他类型公共利益之间

的关系。如果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与维护其他类型

公共利益的行为与效果同向，则可径行确认该利

益需求或状态为环境公共利益；如果维护环境公

共利益与维护其他类型的公共利益之间存在一

定的矛盾甚至冲突，则应在有关公共利益类型之

间进行价值衡量与排序，再确认环境公共利益的

实际范围、内容、实现方式等。 

如在环保执法和北方冬季取暖“煤改气”过

程中，曾出现过“一刀切”现象。“一刀切”在

客观上是欲通过加强环保执法、加大相关污染治

理措施的执行力度，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具体为

改善大气环境)的维护。但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不等于对其无限度地、单纯地追求，因为让群众

在冬季“过得暖”本身也是一种民生类的公共利

益，不能简单地以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为由就不计

成本、不计结果地行动，甚至为了追求环境公共

利益而牺牲其他同样重要的公共利益。为此，

2019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

污染防治不能“一刀切”。之所以要杜绝“一刀

切”现象，就是因为这种不计成本、不计结果、

不加限制的做法，未能充分考虑实际情况、执行

成本等因素，其结果非但无助于环境公共利益的

维护，反而给其他类型公共利益的维护以及相关

主体合法权益的保障造成了负面影响，可能引发

更大、更广泛的利益冲突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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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要点 

 

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要点，是指在运用前述

标准、方式识别环境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必须特

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 准确把握环境公共利益的作用机理 

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公共利益这一

概念的出现及其法律化均与社会主体的分化直

接相关。正因为社会主体出现了分化，才形成了

不同的利益主体以及差异化的利益需求，而在不

同主体(“人”)之间进行利益的沟通与协调时，

公共利益是必须确认和维护的。只有以保障公共

利益为相互接受的基本条件，才能找到他人受

益、自己也受益的重合线和结合点[15]。这就意味

着，公共利益的作用机理通常是从一方利益主体

直接作用于他方利益主体，即“人→人”。诚然，

环境公共利益作为公共利益的一种具体类型，也

是在多元主体之间产生作用并协调不同“人”之

间的利益关系。但相比其他公共利益类型，其明

显存在特殊的作用机理，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

系是通过环境这一中介连接起来的。由于环境自

身所具有的属性以及规律性，使得环境公共利益

的传导过程往往不是一方利益主体直接作用于

他方利益主体，而是一方利益主体首先作用于环

境，进而传导至他方利益主体。正因如此，从环

境公共利益的实际表现来看，其中既包括各方主

体的利益状态，也包括环境本身的利益状态，甚

至在某些情况下，仅存在环境本身的利益状态，

他方主体的利益状态尚未显现或尚不存在
②
。这

种“人→环境→人”的特殊作用机理，对环境公

共利益的识别提出了如下要求。 

1. 不能以科学理性代替价值判断 

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本质上是价值的判断、

排序与选择，其背后彰显的是对价值理性的追

求。然而，价值理性实现的前提是对生态环境问

题进行事实判断。申言之，在“人→环境→人”

这一特殊作用机理中，需要首先判断一方利益主

体的行为对环境本身利益状态的影响，进而判断

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他方利益主体。而

生态环境问题相较于其他社会问题，最大特色在

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16]。如在“泰州天价环

境公益诉讼案”中，无论是被告的违法行为与污

染水体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 1.6 亿多元

的环境修复费用，对这些事实的判断均已大大超

出社会一般认知能力的范围。这说明，环境公共

利益识别中的事实判断主要是科学技术判断，而

科学理性的实现、环境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专业

知识的运用[17]。为了将科学理性带入环境公共利

益的识别过程，具备专门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专家

自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故较之其他领域，在环

境公共利益的识别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专家

的身影
③
。 

尽管科学理性对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该过程本质上不只需要科学

证据。换言之，科学理性、专家参与不能解决环

境公共利益识别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最核心的

价值判断和选择问题，因为“科学只会告诉我们

是什么而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是什么”[18]。对科学

理性的过分依赖，有可能使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

走向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甚至出现对价值理

性的排斥[19]。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科学的

“客观性”不能成为识别环境公共利益的唯一理

由。质言之，专家提供的仅是技术层面的多学科

支持，专家并不是各方面利益的代表，他们的观

点、意见不能完全成为左右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

唯一依据。这就要求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既要尊

重科学理性、尊重专家在技术判断方面的支配地

位，也要避免借口专家的科学理性而“绑架”识

别过程及结果，以及单纯依靠专家的科学理性而

忽视必要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④
。 

2. 所涉多元利益主体间应具有交涉性 

由于良好的资源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由

其带来的环境公共利益因而是一种任何利益主

体都可能享有的利益类型。换言之，任何“人”

都可能处于“人→环境→人”这一特殊作用机理

的两端。但同时，现代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

和异质性，进而，处于作用机理两端的“人”对

于“环境”这一中介本身及传导过程、结果等的

需求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决定了环境公共利益的

识别想以一种“和事佬”的状态存在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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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需要某些利益主体作出让步甚至牺牲。更重

要的是，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社会博弈的能量与机

会并不均等，对公共利益的认知程度或能力存在

较大差距。这极易导致识别过程被操控甚至异

化，其结果可能造成在一部分优势群体顺利实现

其价值、利益合法化的同时，另一部分弱势群体

的价值、利益被否定与忽视[20]。为使利益的让步

甚至牺牲具有可接受性，抑或使环境公共利益的

识别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必须确保多元利益主体

间具有交涉性。 

首先，政府是交涉过程的组织者和决策者。

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如奥斯特罗姆所

谓之“公共池塘”)，利益的协调可能无须政府直

接介入。但生态环境问题整体上属于公共行政事

务，政府无疑应是其组织者和最终决策者。诚然，

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需要企业、公众等多元利益

主体的参与，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协商、多

元利益的协调与整合。但是，政府放任多元主义

不管的做法是无法满足多元主体真正的需求的，

其对于维持识别过程中合理的秩序依然不可或

缺[21]。其次，参与交涉的多元主体要在一定程度

上反思自身的“合法权益”。在现代社会中，私

权负有应当适合于公共福祉的社会性责任[22]。生

态环境的整体性和唯一性、良好环境产品和服务

的非排他性都说明任何人无法独占环境、独享资

源，谋求自身的合法权益绝不等于唯“一己私利”

是图，必然有赖于环境公共利益的达成。如果不

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人”作为单个个体所享有的

那些权利，其作为生活共同体成员所享有的权利

就只能停留在规范状态，成不了现实[23]。为了形

成多元主体共同的、长远的环境公共利益，个人

的、当下的合法权益在某些情况下势必要作出一

定的限制甚至牺牲。是故，多元主体要看到自身

利益与环境公共利益的相关性，应从这种关系中

把握自我权利的界限，寻求实现利益的最佳路

径，而非罔顾手段地一味对抗、冲撞其他利益  

主体[24]。 

3. 识别程序应具有正当性 

虽然主体间的交涉性否定了政府包办环境

公共利益的识别，但并不能就此否认政府在识别

过程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何况，随着生态环

境问题的不断发展变化，需要政府介入的环境公

共事务越来越多。当法律不断授予政府介入环境

公共事务的权力时，实际上也在不断制造新的合

法性危机。因为在“人→环境→人”这一特殊作

用机理中，政府也可能是一方利益主体，其固然

负有监管其他主体的权力，但在此过程中也可能

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如地方政府既与企业具有利

益的一致性(追求 GDP 指标)，又与企业在污染治

理问题上形成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这种“角色

混同”很可能使政府在得到法律授权后，其实体

性权力往往获得“外观上”的合法性，从而存在

权力滥用的空间与失控的可能。结果是政府在该

作用机理中滥用处于优势地位的权力，对环境公

共利益的识别产生负面作用。在此情况下，程序

既是避免权力滥用的重要保障，更是控制环境公

共利益识别过程不可或缺的载体。 

但事实上程序既可以促进环境公共利益的

识别，也可能妨碍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因为人

们更多的是从程序的正面效应来观察和分析程

序的价值，以突出程序的重要性，从而自觉或不

自觉地将程序等同于正当程序，忽视或不注重正

当程序的对立面——繁文缛节、形式主义的程  

序[25]。特别是在受政府权力操控的情况下，环境

公共利益的识别程序很可能流于形式。这种仅满

足形式合法性的识别程序，与其说是反映民意、

发扬民主，倒不如说是这种“局内人”“局外人”

的分野被政府以难以捉摸的“公共利益”为由而

确认下来[26]。如此，不仅无法实现主体间真正的

交涉性，还会适得其反，引起愤怒和不信任[27]。

因此，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程序不能满足于形式

合法性，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建立以表达权为核心

的正当程序，使多元利益主体有平等的机会和有

效的途径参与其中。所谓表达权，是指多元主体

在环境公共利益识别的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公

开发表自己有关环境权益的思想、观点、主张和

看法的权利[28]，并使这些参与形成实质性结果。

这就要求政府应当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不同参与

方式，保障其充分参与、辩解的资格和途径[29]。

在此基础上，相关利益主体对表达权的行使虽然

不能代替政府的组织和最终决策，但其相关诉求

的表达必须得到政府、企业等充分的考虑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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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必要的反馈，使之对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产

生实质影响。 

(二) 厘清环境公共利益与相关利益类型的

关系 

总体而言，资源环境能够给人带来的各种利

益的内容和类型可以统称为“环境利益”。而公

共利益是一个以“公共性”为存在基础的范畴，

公共性为其基本识别标准之一。鉴于资源环境能

够给人带来的利益未必都具有公共性，故环境公

共利益不可能是环境利益中唯一的类型。更何

况，“公共性”本身也不是一个绝对确定的概念，

从不同的价值标准出发，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加

之环境公共利益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安

全、文化、时空条件等诸多复杂因素，使得环境

公共利益与“环境利益”所涵盖的其他利益类型

之间不仅存在关联，甚至可能存在交叉、重叠之

处。有鉴于此，在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过程中，

还必须厘清其与相关利益类型的关系，既要避免

不同利益类型之间的相互混淆，又要充分考虑维

护环境公共利益时对于其他利益类型的影响。 

1. 环境公共利益与“环境众益” 

所谓“环境众益”，是指社会成员全体、集

体或数量众多的主体等的环境利益。人们常常认

为所有集体的利益都是该社会的普遍利益，甚至

有人认为只有最大的集体——人类的共同环境利

益才是“环境公共利益”[30]。在通常情况下，环

境公共利益的受益人确为不确定的多数，但不能

据此认为环境公共利益等同于“环境众益”。这

是因为，“环境众益”之“众”应从以下三个层

次加以全面把握：第一层次，“众”可能是包括

有关居民、各类专业人士以及社会团体在内的全

体公民甚至全人类。如我国《环境保护法》第 5

条规定了公众参与原则。其中的“公众参与”，

是指全体公民人人皆有权利参与。第二层次，

“众”可能是指利益主体的不特定性，即社会上

的大多数人，类似于《刑法》第 176 条规定的“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公众”。此层次之“环

境众益”，可以用来区分个人、公众、国家等不

同的环境利益主体类型。第三层次，“众”是指

其成员面临着某种共同问题、共同利益的社会群

体。故此层次之“众”，专指与所涉生态环境问

题或环境利益直接相关的特定群体。如我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建设单位在报批环境影响

报告书前，应当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

见。其中的“公众”，既不是全体公民，也不是

社会上的大多数主体，而是与该建设项目有关的

特定群体(如拟建工厂周边的居民)。 

可见，无论是哪个层次，“众”是从利益主

体的角度对环境利益进行类型化的一种结果，

“众益”都是就享有环境利益的主体数量多寡而

言的。因此，不能将其与从利益性质角度的类型

化结果——环境私益与环境公共利益混为一谈
⑤
。

虽然受益人的数量(不能为零)能够影响某种利他

性行为的公共性强弱，但不能完全决定其公共性

的有无。也就是说，主体的数量不是判断环境公

共利益的唯一、绝对标准。一方面，个体的环境

利益未必不是环境公共利益。个体只体现了环境

利益的享有主体在数量上的单一性，其涉及的利

益在性质上仍有可能是环境公共利益。在某些情

况下，环境公共利益的获益或减损主体可能是数

量上唯一的主体。如政府对于退渔还湖的渔民实

施生态移民安置，但获得安置者最后可能只有一

位。此时，不能因为获益者仅为一人就认为退渔

还湖所维护的不是环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环

境众益”虽然涉及的人数众多，但其所涉利益既

可能具有私人性质，也可能具有公共性质，这取

决于作为共同利益基础的利益关系的本质属  

性[31]。如流域内某一区域修筑闸坝以调蓄水资

源，对于本区域而言可能是“公共利益”，但对

于上下游、左右岸相关地区甚至整个流域而言则

可能是“私益”。 

2. 环境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 

理论上，由于对公共物品的配置存在明显的

“市场失灵”，需要政府“有形之手”的介入，

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环境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由

此就成了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其获得并行使

权力的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实际

上，政府利益并不必然等同于环境公共利益。 

首先，如前所述，政府也是一方利益主体，

自身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需求。特别是，政府本

身并不是一个同质的集团。出于公共行政的需

要，政府内部进行了“条块分割”——划分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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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政府层级和各层级所属的职能部门，随之也

就产生了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尽管地方和部门

的划分具有正当性，但现实中过分强调地方利益

和部门利益，势必造成环境公共利益受损[32]。其

次，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而言，政府并非公共物

品的唯一提供者，现代国家正在将原来由其独自

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

团体[33]。如行业协会、环保服务企业等非政府主

体，在环境治理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再次，

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公共行政在实践中往往因为

缺乏必要的价值考量而导致其公共性的丧失。这

突出表现为政府在公共行政中往往追求短期利

益、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环境公共利益的可持续

性。最后，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政府也不能完成

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之任务：其一，政府本身的行

为损害环境公共利益，如其制定的有关经济、技

术政策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其二，政府对其

他主体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不及时制止和

纠正，如对一些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行为

视而不见，甚至纵容鼓励[34]。 

3. 环境公共利益与环境私益 

由于资源环境能够给人带来的利益(即前述

之“环境利益”)首先需要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

求，包括维持与延续个体的生命以及实现个人的

人生价值，因此，从性质的角度看，环境利益首

先应包括环境私益这种具体类型。如某人从池塘

里取水饮用并灌溉自家农田，理论上可归属于环

境私益。正因为人对环境私益的不断追求，才支

撑了各种社会关系通过各类社会实践不断地形

成和发展，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也正

是由于人类社会不断地从资源环境中索取私益，

最终导致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及恶化，进而激

发人类对环境公共利益的需求。质言之，存在并

追求环境私益为环境公共利益的出现及对其的

需求提供了必要的初始动能。不承认环境利益在

性质上首先存在环境私益这种类型，是不可能准

确理解环境公共利益的。 

诚然，相较环境私益而言，环境公共利益长

期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也

主要是因为对环境私益的过分追求侵害了环境

公共利益。故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过程中，环

境公共利益总体上应优先于环境私益，追求环境

私益不应损害环境公共利益。但是，这些并不能

成为环境公共利益绝对优于环境私益的理由。环

境公共利益绝对优于环境私益这种典型的、善恶

对立的环境伦理话语方式，使得人们以极其简单

的思维方式看待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善恶关系，进

而掩盖了复杂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利益关系[35]，导

致实践中将环境公共利益在价值顺位中的“优

先”异化为“绝对至上”。这种极端化的价值取

向明显过于苛刻，因而产生很高的执行成本，实

施起来障碍重重，争议未断[36]。实际上，就公益

和私益的本质而言，公益的概念并非绝对排斥由

基本权利赋予人民的私益[37]。特别是实现环境公

共利益本身可能存在对相关主体环境私益的限

缩，这种限缩不应当是无条件的、不受限制的，

既要考虑限缩是否必要、适当，还必须对限缩合

法环境私益这种“特别牺牲”给予充分的考量
⑥
。 

 

四、结语 

 

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会伴随着环境公共利

益的存在和发展而成为一个持久的话题。本文虽

为其识别提出了标准、方式和要点，但这并不意

味着环境公共利益从此就变得不再模糊。实际

上，这些识别标准、方式、要点对于环境公共利

益识别的具体“个案”来说，无疑更有意义。而

且，这些识别标准、方式、要点之间既不是一种

有你无我的关系，也不必然是一种同时满足的关

系。在环境公共利益的识别中，它们既可能并列

适用，也可能选择适用，还可能部分并列或选择

适用。 

 

注释： 

 

① 庞德虽然将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其中包括“公共利益”这一类型和表述，但实际上，庞

氏所谓之“公共利益”趋近于今天的“国家利益”，而

其所谓之“社会利益”与当前以及本文语境中的“公共

利益”更为接近。参见[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

会控制. 沈宗灵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34-38. 

② 如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20 条规定：“国务院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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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卫生健康等主管部门，根

据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的危害和影响程度，对土壤中

有毒有害物质进行筛查评估，公布重点控制的土壤有毒

有害物质名录，并适时更新。”毫无疑问，土壤中的有

毒有害物质可能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影响。值得称道的

是，该法将可能受到影响的环境公共利益分为两种情

况，即土壤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和对生态环境的危

害。从“人→环境→人”这一环境公共利益的作用机理

来理解，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土壤后首先会对(土壤)

生态环境本身造成危害，进而可能传导(如种植农作物)

至公众(如造成健康危害)。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对

环境公共利益的影响仅表现为生态环境本身受到不利

影响(如土壤污染)，并未或尚未传导至公众。 

③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9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通知

一至两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意见或者污染

物认定、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等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的，

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④ 如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13 条规定了专项规划环

评的专家审查制度：“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审批

专项规划草案，作出决策前，应当先由人民政府指定的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召集有关部门代

表和专家组成审查小组，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查。

审查小组应当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同时，该法也明确

了专家审查的法律效力，即第 14 条规定：“设区的市级

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审批

专项规划草案时，应当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以及审查

意见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可见，专家审查不能代替

政府的最终审批，而只是审批的重要依据。 

⑤ 如我国《人民陪审员法》第 1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

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一)涉及群体利

益、公共利益的……。”显然，群体利益所涉主体往往

人数众多，但其与公共利益仍非同一概念。 

⑥ 如《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第 12 条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根据湖泊保护规划的要求和恢复湖泊生态

功能的需要，对居住在湖上，岸上无房屋、无耕地的渔

民和居住在湖泊保护区内的其他农(渔)民实施生态移

民，采取资金支持、技能培训、转移就业、社会保障等

方式予以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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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U Jiaqi 
 

(School of Law,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110136,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is not a self-evident concept, nor can it be identified because of its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is the process and final result, 
which makes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move from the ambiguity and uncertainty to the clarity and 
certainty. Firstly, in terms of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should 
be based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curity. Then,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the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standards of public interest identification, we should further follow the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Secondly, tn 
terms of identification ways,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should adopt typological way, 
and should be classified into legislative purpose type, right basis type, power basis type and content 
enumeration type according to the normative purposes, and then the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methods of each 
type can be made clear respectively. Finally, in terms of grasping the key points in identification process,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should also consider its special mechanism with focal 
attention to Man-Environment-Man rather than replacing the value judgment with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should ensure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multi stakeholders involved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n this basis, we should als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and related interest typ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government interest, environmental 
private interes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identification of interes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curity;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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